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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7_AE_80_E5_c27_32212.htm 颁布日期：1973-05-18执

行日期：1974-09-25 在海关合作理事会主持下制定的本公约

缔约各方，注意到各国海关业务制度的纷繁，会阻碍国际贸

易及其它国际交流；考虑到推进上述贸易交流和促成国际合

作，能使各国均沾其利；考虑到海关业务制度的简化和协调

，能对发展国际贸易及其它国际交流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确信制定一项有许多建议性条款的国际性文件，使各国能在

力所能及时尽快实施，将会逐步导致海关业务制度的高度简

化和协调，这正是海关合作理事会的主要目的之一。 协议如

下： 第一章 定 义 第 一 条 在本公约中： 1.“理事会”一词，

指根据1950年12月15日在布鲁塞尔签定的，《关于设立海关

合作理事会公约》所设立的机构； 2.“常设技术委员会”一

词，指该理事会下设的常设技术委员会； 3.“批准”一词指

批准，接受或认可。 第二章 公约范围及附约结构 第 二 条 每

一缔约方保证促进海关业务制度的简化和协调，并为此目的

，保证按照本公约的规定，遵守本公约附约内各项标准条款

和建议条款。这绝不应妨碍缔约一方提供较上述条款更大的

便利，而且还向每一缔约方提议，尽可能广泛地给予较上述

更大的便利。 第 三 条 本公约各项规定不应排除实施本国立

法所规定的禁止和限制措施。 第 四 条 本公约的每一附约，

主要包含： 1.前言，简述附约中涉及的事项； 2.附约中使用

的主要海关术语的定义； 3.“标准条款”指为完成海关业务

制度的简化和协调，必须普遍实施的条款； 4.“建议条款”



指对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有促进作用的，并应尽可能广

泛实施的条款； 5.“注释”说明了在实施标准条款和建议条

款时，可供采用的几种可能作法。 第 五 条 1.接受一项附约的

任何缔约方，应认为已接受其中所有的标准条款，除非，在

接受附约时，或在以后任何时候，该方通知理事会秘书长对

某些标准条款和建议条款提出保留，并说明本国立法与有关

的标准条款间所存在的分歧。提出保留的任何缔约方，可随

时通知秘书长部分或全部撤销其保留，并指定上述撤销的生

效期。 2.受某一附约约束的每一缔约方，至少应每隔3年，对

它提出保留的标准条款和建议条款进行一次审查，把这些条

款与其国内法条款进行比较，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理事会秘书

长。 第三章 理事会常设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第 六 条 1.理事会

应根据本公约的条款，监督本公约的实施和发展。尤其应对

新附约的纳入本公约，作出决定。 2.为了以上目的，常设技

术委员会，应在理事会授权下，并根据理事会的指示，担负

下列职责： 甲。拟具新附约并向理事会建议予以采纳并纳入

本公约； 乙。如认为必要时，向理事会提出对本公约和附约

的修正案，特别对标准条款和建议条款的内容和措词，提出

修改意见，以及使建议条款升格为标准条款的意见； 丙。对

实施本公约的任何有关事项提出意见； 丁。执行理事会交办

的关于本公约条款的各项任务。 第 七 条 各项附约应由理事

会和常设技术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约分别进行表决。 第

四章 杂 则 第 八 条 为了实施本公约，对缔约一方有约束力的

一项或若干项附约，均应认为系本公约的组成部分。如该缔

约方提及本公约时，应认为已包括上述一项或若干项附约在

内。 第 九 条 组成关税同盟或经济同盟的缔约各方，可向理



事会秘书长发出通知，声明在实施本公约某一特定附约时，

各该方的关境应作为一个单独的关境。如在每次发出通知后

，发现附约规定和缔约各方境内实施的法律间存在分歧，有

关各方应根据本公约第五条，对有关的标准条款和建议条款

提出保留。 第五章 附 则 第 十 条 1.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各方

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实施，如有争议，应尽可能通过谈判

解决。 2.通过谈判无法解决的争议，应由有争议各方提交常

设技术委员会，由该会审议并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3.如常

设技术委员会无法解决，它应将此项争议提交理事会。理事

会应按照设立理事会公约第二条戊款的规定，提出建议。 4.

争议各方可事先承诺，常设技术委员会或理事会的建议对该

方具有约束力。 第 十 一 条 1.理事会的任何成员国，和联合

国的任何成员国，或其专职机构均可按下列方式成为本公约

的缔约一方： 甲。通过无保留批准签署本公约； 乙。如在签

署后尚待批准，通过交存批准文书； 丙。通过加入本公约。

2.本公约签署期应于1974年6月30日截止，在此期间本条第1款

中提及的国家，应到布鲁塞尔理事会本部签约。此后仍准自

由加入。 3.任何非本条第1款中提及的各组织的成员国，于收

到理事会秘书长根据该会请求发出的邀请书后，可在本公约

生效后加入本公约。 4.本条第1或第3款提及的各国，应在签

字、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声明它所接受的某一项或若干项

附约，它必须至少接受一项附约。此后该国仍可以通知理事

会秘书长，接受一项或更多项其他附约。 5.批准或加入文书

应交理事会秘书长保存。 6.理事会秘书长应将经理事会议定

纳入本公约的新附约，通知本公约缔约各方，其它签约国、

未加入本公约的理事会成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7.本条第1款



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本公约第九条中提及的关税同盟或经

济同盟，只须按成立关税同盟或经济同盟文件中规定的职责

，由该同盟主管机构以该组织名义签约。但所有同盟均无表

决权。 第 十 二 条 1.当本公约第十一条第1款中提及的国家，

已有5国无保留批准签署本公约，或在已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

书之日的3个月后，本公约应即生效。 2.在已有5国无保留批

准签署本公约，或已交付其批准和加入文书后，对任何无保

留批准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应于该国无

保留批准签约或交付其批准或加入文书之日起的3个月后生效

。 3.本公约的任何附约，应于已有5个缔约方接受该附约之日

起的3个月后生效。 4.对于已有五国接受的附约，如有另一国

表示接受时，该附约应于该国通知接受该附约之日起的3个月

后对该方生效。 第 十 三 条 1.任何一国，可于无保留批准签

署本公约，或交付批准或加入文书之时，或其后的任何时候

，向理事会秘书长送交通知书，声明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应

推广到该国负有外交责任的所有关境或某一关境。此项通知

书，应于理事会秘书长收到之日起的3个月后生效。但在本公

约对有关国家生效前，本公约不应适用于通知中所指的关境

； 2.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发出的通知书，使本公约推广到该国

负有外交责任的关境的任何国家，可按本公约第十四条的规

定，通知理事会秘书长，该关境将不再实施本公约。 第 十 四

条 1.本公约将无限期有效。但任何缔约一方，可在本公约第

十二条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的任何时候，宣告废除本公约。 2.

本公约的废除，应以书面文件通知，此项文件应交理事会秘

书长保存。 3.废约，应于理事会秘书长收到废约文书之日起

的6个月后生效。 4.本条第2、第3款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本



公约的附约。任何缔约一方，应有权按第十二条的规定，于

本公约生效后的任何时候，撤回其接受的一项或若干项附约

，撤销所有附约的缔约一方应被认为已废除本公约。 第 十 五

条 1.理事会可建议修订本公约。理事会秘书长应邀请缔约各

方，参加本公约修正案的讨论。 2.理事会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本文，应由理事会秘书长分发给本公约的缔约各方，其它签

约国以及未参加本公约的理事会公约成员国。 3.从修正案提

交缔约各方之日起的6个月内，任何缔约一方，或接受与该修

正案有关的一项已生效附约的缔约一方，可将下列情况通知

理事会秘书长： 甲。该缔约方对修正案有异议； 乙。虽然该

缔约方有意接受该修正案，但国内尚不具备接受该修正案的

必要条件。 4.缔约一方如按本条第3款乙的规定，向理事会秘

书长提出意见，只要该方尚未通知秘书长接受该修正案，该

方得在本条第3款规定的6个月期满后的9个月内，对修正案提

出异议。 5.缔约一方，在本条第3或第4款规定期间，如对修

正案提出异议，此项修正案应认为未被接受和无效。 6.如未

按本条第3或第4款的规定，对修正案提出异议，此修正案应

认为已在下列规定日期被接受： 甲。如缔约一方未按本条

第3款乙的规定提出意见，其接受日期为第3款中规定的6个月

期满时； 乙。如任何缔约方已按照本条第3款乙的规定提出

意见，其接受日期，为以下两个日期中较早之日： （1）所

有提出意见的缔约各方均向理事会秘书长表示接受修正案之

日。假如此项接受通知书均在本条第3款规定的6个月期满之

前送达，此日期应认为系上述6个月期满之日； （2）本条第4

款规定的9个月期满之日。 7.凡认为已被接受的修正案，应于

其被接受之日起6个月后生效，如在该修正案中定有另一期限



，该修正案应从被认为接受之日起到期满后生效。 8.理事会

秘书长应尽速将按本条第3款甲的规定，对修正案提出的异议

和按本条第3款乙的规定，将收到的意见书，通知本公约缔约

各方和其它签约国。此后，他应将提出意见的缔约一方或各

方，对该修正案究系提出异议还是表示接受等情况，通知缔

约各方和其它签约国。 第 十 六 条 1.附约的修正案不受本公

约第十五条关于公约修正程序的约束，任何一项附约，除其

中的定义外，均得由理事会决定修改。理事会秘书长，应邀

请本公约缔约各方参加附约修正案的讨论。理事会秘书长应

将议定的修正案，分送给本公约缔约各方，其它签约国以及

未参加本公约的理事会公约成员国。 2.按本条第1款规定议定

的修正案，应于理事会秘书长发出通知的6个月后生效。受该

项修正附约约束的缔约一方，如未按本公约第五条规定提出

保留意见，该缔约方应认为已接受上述修正案。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